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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 年 2 月

《欧盟外资安全审查条例》执行下，中企赴欧投资将面临的挑战

前言

我国近年来经济快速发展，企业快速涌向发达经济体并展开大型并购，欧盟就是这些发达经

济体中的一员，因此，欧盟开始担忧包括中国在内的新兴发展中国家对欧企业实施战略并购

可能会对欧盟产生的诸如导致欧盟企业竞争优势受损、对作为东道国的成员国产生安全威胁、

破坏欧盟市场公平竞争环境等不利影响，于是，在 2019年 3月，欧盟以维护“安全与公共秩

序”为由，首次以统一的政治实体身份颁布了一项严格审查外国直接投资的法案——《欧盟外

商直接投资审查条例》（以下简称《条例》），该《条例》自 2020年 10月 11日正式生效，

且在 2024年 1月 24日，欧盟委员会又发布了“欧洲经济安全一揽子计划”相关立法草案，该

计划的重点是提出全面修订欧盟现行《外国直接投资审查条例》。中国企业赴欧投资需要重

点关注该条例及其修订草案，以下，笔者对《条例》及修订草案的重点内容进行了梳理，以

期为中企赴欧投资提供参考。

Ⅰ. 成员国与欧盟委员会双重审查机制

《条例》在第 1条和第 8条中确立了一个双轨制的审查体系，其中成员国和欧盟委员会共同

担当外资安全审查的职责。

1.基础性审查机制：由成员国主导的外国投资安全审查

在双轨制审查模式下，在欧盟体系中，各成员国保留了基本的审查权利，这意味着它们有权

独立决定是否保持现行的、调整现有的或创设新的外资安全审查框架。根据《条例》的规定，

成员国有权独立维护国家安全，并且拥有对特定投资项目审查的自主决定权以及对审查的最

终决定权。即使没有建立审查机制，监管外资安全的责任仍落在各成员国身上。同时，《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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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要求成员国在审查过程中应考虑欧盟委员会和其他成员国的意见，确保审查体系符合一

系列基本原则，包括非歧视、透明度等原则。

2.补充性审查机制：由欧盟委员会实施的外国投资安全审查

在成员国对审查起主导作用的基础上，《条例》进一步扩大了欧盟委员会的权力，允许其介

入审查那些可能影响所谓的欧盟利益的计划或项目。根据这一规定，欧盟委员会不仅可以对

正在审查中的外国直接投资项目提出意见和要求获取相关信息，还可以对尚未启动审查程序

的外国直接投资项目发表看法。

具体来说，一旦某成员国启动了其外资安全审查程序，在作出最终裁决前，该成员国应主动

征求并充分考虑其他成员及欧盟委员会的反馈。然而，在行使这一权利时，存在一定的限制，

如提出意见或请求更多信息时，理由必须充分且合理，以避免对审查国造成不必要的负担。

此外，对于提出意见和索取信息的过程，应设定清晰的时间限制，以避免审核程序无休止地

被拖延。若某成员国未对特定投资项目开展审查流程或尚未建立自身的审查制度，欧盟及其

他成员国家依然有权在投资完成后的 15个月内提出意见。

Ⅱ. 不断扩大审查范围

2024年 1月 24日，欧盟委员会发布“欧洲经济安全一揽子计划”相关立法草案，其中针对

外商投资准入的立法草案，即为对 2020年 10月 11日正式生效的现行欧盟外商投资审查条

例的修订草案（以下简称“草案”）。从外国投资来看，《条例》原先在欧盟层面虽然将绿

地投资纳入审查范围，但重点审查的还是外资并购项目，对于绿地投资的审查较为宽松，且

有些成员国并未将绿地投资纳入审查范围，但是根据草案的表述，其拟要求所有欧盟成员国

将绿地投资纳入外商投资审查范围，特别是当该等投资涉及国家安全或公共秩序时。尽管如

此，在当前阶段，草案尚不明确国家监管机构将依据何种准则来界定哪些绿色投资需接受审

查，以及对何时必须对这类投资进行申报，也尚未有明确规定，但是，如果前述规定正式立

法，无疑会给中国投资人在欧洲的绿地投资热潮带来实质性挑战。

从外国直接投资者来看，草案扩大了审查范围将受审查主体，专门明确“境外控制的欧盟投

资”亦属于受审查主体，以涵盖最终所有者为非欧盟投资者的欧盟实体的投资，即对于中国

投资人（及其他非欧盟投资人）而言，即使在欧盟已有具备相对充分的经济实质的子公司且

由该等子公司在欧盟从事投资活动，也仍然需要受制于欧盟成员国的外商投资审查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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Ⅲ. 以“安全和公共秩序”为审查标准

《条例》第 1条便规定了“安全和公共秩序”作为审查标准，这同时也是审查制度的核心和

设立初衷。换句话说，欧盟对“关键领域”清单和对投资者的审查都体现了对“安全和公共

秩序”的重视，即只有在一项外国直接投资影响到欧盟或其成员国的安全与公共秩序时，欧

盟才能对该投资进行限制。但是，《条例》并未对“安全和公共秩序”的内涵和外延作更深

入的界定，审查标准也比较宽泛而模糊，仅通过列指示性清单来表述，该清单还是非穷尽式

的，且现行欧盟外资安全审查条例仅规定为出于“安全和公共秩序”的考量各欧盟成员国可

以对外国直接投资进行审查，但并未明确强制的审查触发情形。但是，最新出台的草案摈弃

了软性建议的方式，要求各欧盟成员国“应当”而不是“可以”考虑触发外资安全审查的因

素。

另外，草案还统一了各国审查制度的最低标准，即要求各成员国必须审查针对以下两类欧盟

企业的投资：

 参与关乎欧盟利益项目或计划（例如数字欧洲计划等）的欧盟企业；

 在特定经济领域较为活跃的企业，关于特定经济领域，除了军事、关键药物等领域，委

员会还确定了十个“关键技术”领域，包括先进半导体技术、人工智能技术以及量子技

术等。

由此分析，可以明显看出欧盟在对外来直接投资进行安全审查的政策框架中，已经进一步加

大了管制力度。具体而言，这种政策调整意味着对于一系列关键领域和关键技术的外资并购

及投资行为，欧盟将施加更为严格的监管措施。此种政策变动无疑增加了中国企业在进行对

欧投资时所需克服的障碍。中国投资者在考虑赴欧投资事宜时，不仅需要仔细评估投资项目

本身的商业逻辑和盈利前景，还必须充分考虑到因应更为严苛的安全审查要求所带来的额外

成本与潜在风险。

此外，随着安全审查标准的收紧，企业可能需要投入更多的精力在与欧盟监管机构的沟通与

协商上，以确保符合欧盟的安全审查预期。这不仅对企业的战略规划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同时也考验了企业应对复杂国际政治经济环境变化的适应能力。

综上所述，欧盟外资安全审查政策的这一最新动态，为中国企业在全球化布局中的战略决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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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添了新的变量，要求企业必须更加审慎地评估其对欧投资计划，并做好充分的准备以应对

可能的挑战。

本文所述的信息以供参考，并不旨在对所讨论的要点进行全面分析。 本文也不旨在构成或被视为法律、

税务或财务建议。 如您对中企赴欧投资有任何其他疑问，请立即联系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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